《茶陵县关于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

若干措施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今年来，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。晓明书记、伟明省长分别作出11次、13次批示，两次一起参加专题会进行研究。7月11日省政府召开秸秆综合利用与精准实施焚烧管控工作推进视频会议，迎春常务副省长、建中副省长作了专题部署，要求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化思想认识；聚焦重点任务，抓实关键环节；压实各方责任，凝聚强大合力。省级层面出台《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》《湖南省关于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措施》《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方案》，省财政统筹安排4.723亿元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。市级层面出台《株洲市2025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》《株洲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三年行动方案》《株洲市关于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措施》，市财政统筹安排资金给予秸秆粉碎还田配套奖补2元/亩。

二、起草的依据

《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》（2025年1月8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），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湖南省关于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措施（2025－2027年）〉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25〕19号），《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〈株洲市关于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株政办发〔2025〕9号）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文件的起草以省、市相关文件为依据，经过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股室以及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县农机事务中心的充分研讨，并征求了县财政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茶陵分局、县林业局的意见，最终形成代拟稿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第一条健全工作推进机制。在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下，建立健全“县统筹、乡主责、村落实”的工作机制，各级成立工作专班，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加强指导、监管和服务。

第二条发挥基层组织作用。组织发动农民群众，发挥种粮大户作用，能自己回收利用的自行回收利用，不能自己利用的纳入收储体系。

第三条统筹资金扶持引导。在省、市奖补的基础上，县级财政统筹相关资金按中晚稻面积给予一定的叠加补贴。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为秸秆收储、加工利用、技术研发等环节提供金融信贷支持。

第四条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。推广秸秆低茬收割、捡拾打捆、加工利用等小型、智能、实用农机装备，推广秸秆低茬收割、粉碎还田、深翻覆盖等还田技术模式，以就地还田为主，结合秸秆制作有机肥，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。

第五条健全秸秆收储用体系。加快秸秆捡拾打捆、离田转运、收集存储、转化利用体系建设，做到县有转化利用市场主体，乡镇有集中收储中心，村有收集网点。

第六条加强秸秆离田利用。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新技术推广，加强秸秆肥料化、饲料化、基料化、能源化、原料化“五化”利用，提高离田利用比例，按照“市场化、可持续”的原则，重点围绕秸秆综合利用全产业链条，扶持并发展一批成长性好、带动力强的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主体。

第七条落实各类优惠政策。鼓励秸秆产业园建设，对园区、 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、永久性占地的秸秆收储设施建设项目以及符合临时用地条件的，依法优先办理用地或临时用地报批手续。

第八条做好以疏治堵工作。县、乡镇(街道)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措施，做好秸秆禁烧监管工作。严肃查处违规违法案件，形成高压态势，以法促禁，以禁促用，做到禁烧区禁烧到位，限烧区争取不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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